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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 函

受文者：臺南市議會

發文字號：府教課(二)字第1150408776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45799_0408776BA0C_ATTCH4.pdf)

「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業經本府115年3月
17日以府法規字第1150375892A號令發布，請准予備查，
請鑒核。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檢附「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發布令及勘誤

函影本、總說明、對照表、修正條文各1份。

正本：臺南市議會

副本：臺南市政府法制處、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地址：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陳盈全
電話：06-2991111分機8171
傳真：06-2982639
電子信箱：s40230@mail.tainan.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6/03/27
15:49:30

法規委員會 115/03/27

1150001884

法規查照480





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法規字第1150375892A號

附件：

裝

檔 號：

保存年限：
一^－－一

� .,·, . 

修正「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 。

附修正「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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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函
地址：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杜小姐
電話：06-2991111*1191
傳真：06-2982360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法規字第11504143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勘誤本府115年3月17日府法規字第1150375892B號函及同

日府法規字第1150375892A號令，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查旨揭函原載：「『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

業經…修正發布，請查照。」因有誤繕，謹更正為：

「『臺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業經…修正發布，

名稱並修正為『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請

查照。」。

二、查旨揭令原載：「修正『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

法』。…。」因有誤繕，更正為：「修正『臺南市立高級

中等學校評鑑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臺南市市立高級中

等學校評鑑辦法』。…。」。

正本：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請刊登公報)、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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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三年七月十

日訂定發布，於一百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歷經一次修正。茲為醚合臺南市法制

作業準則第六條第四項規定之法制體例，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

如下：

一丶修正法規名稱。

二、新增主管機關條款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增訂任務編紐性別比例限制之但書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丶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三條至第七條及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2



臺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南市重立高級中等學臺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法規名稱修正。
校評鑑辦法 評鑑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建立 本壅壅：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 酌修文字。
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 中等教育法第十一條

制度，並依高級中等 第二項規定訂定�o

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市立高級
中等學校評鑑業務，
以縮保學 校教育品
質，提高辦學績效，
扭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臺
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 以下簡稱學校） ，

指臺南市政府 （ 以下
簡稱本府） 主管之市

立高級中等學校。

一丶本條刪除。
二 、 本辦法已於第一條

明定規範對象，爰
刪除 本條。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三條 主管機關應紐
成臺南市高級中等學
校評鑑會（以下簡稱 評

鑑會），辦理市立高級
中等學校評鑑相關事
尘

。

前項評鑑會置委員

第三條 本府為辦理學
校評鑑相關事宜，應
緝成臺南市高級中等
學校評鑑會（以下簡稱
評鑑會）。

前項評鑑會置委員
九人至十三人，由杰

一 、 本條新增。
二 、 依臺南市法制作業

準則第六條第四項
規定，明定本辦法
之主管機關。

一 、 靦合第二條主管機
關條款酌修文字。

二、為避免已積極透過
各項徵詢推蔦管
道，仍無法依 規定
之性別比例遴聘適
噹成員情形，爰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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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至十三人， 由圭 亙就行政機關代表丶 酌臺南市政府及所

管機關就行政機關代 學者專家、社會公正 屬各機關任務編紐

表丶 學者專家、社會 人士、學校校長與教 作業原則第七點第
公正人士、學校校長 師代表及家長代表遴 三項第二款規定，

與教師代表及家長代 聘之；任一性別委目 增訂第四項。

表遴聘之。 人數應占委匱總數三

評 鑑 會之任務如 分之一以上。

下： 評 鑑 會之 任 務如

一丶 審議評鑑實泥計 下：

臺旦 。 一、審議評鑑實施計
二 、訂定評 鑑之 申 圭旦。

復丶申訴處理程 二、訂定評鑑之 申

序二申訴評議會 復丶申訴處理程

維織丞＿評 議規 序岑申訴評議會

則。 紐織衰－評 議規

三、轉請申訴評議會 則。

處理受評鑑學校 三、轉請申訴評議會

之申訴。 處理受評鑑學校

四丶瓘認評鑑結果。 之申訴。

五丶審議其他與評鑑 四丶喵認評鑑、結果。

相關事項。 五丶審議其他與評鑑

評鑑會委員之任一 相關事項。

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 評鑑會委員聘期為

員總 數 三分 之 一 以 一年，期滿得續聘。

上。但已獯極透過各

項徵詢推羞管這，仍

無法依規定之性別比

例遴聘（派）迢雷委

員，經敘明理由蓋全
本府性別平笠壁公室

後，廛靖府層玉官同

意者，不韭此限。

評鑑會委員聘期為
一年，期滿得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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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主管機關得委
託大學院校、政府機
關丶全國性學術團體
或教育事業專業評鑑
機構塗上；（以下簡稱
受託評鑑機構）墊往
學校評鑑。

前項受託評 鑑機
構，應具備學校評鑑

之專業客觀能力，足
以進行 評鑑項目設計
與分析丶評鑑程序與
指標研擬及評鑑基準
設定，且應具有足夠
之 評 鑑領域專家學
者、完善之評鑑委員
遴選制度、足夠之行
政人員二－健全之紐織
及會計制度等。

第四條 主亙得委託大
1
配合第二條主管機關條

學，或其他經核准立款酌修文字。
案之學術團體或墓莖：

宗旨與教育事業挂壘l

辶專業評鑑機構（以
下 簡稱受託評 鑑機
構）塑理學校評鑑。

前項受託評鑑機
構，應具備學校評鑑

之專業客襯能力，足
以進行 評鑑項目設計
與分析丶評鑑程序與
指標研擬及評鑑基準
設定，且應具有足夠
之 評鑑領域專家學
者、完善之評鑑委員
遴選制度、足夠之行
政人員忿健全之維織
與會計制度等。

第五條 學校評鑑之類第五條 學校評鑑之類配合第二條主管機關條
別及其內容如下： 別及其內容如下： 款酌修文字。
一丶校務評鑑：指基

於課程教學、學
務輔導、環境設
備及校務發展之
需求所進行之評
鑑。

二、專業群科評鑑：
指基於所設專業
群科之 群科發
展丶課程教學及
績效表現之需求
所進行之評鑑。

一 、校務評鑑：挂基
於課程教學、學
務 輔導、環境設
備及校務發展之
需求所進行之評
鑑。

二、專業群科評鑑：
指基於所設專業
群科之 群科發
展丶課程教學及
績效表現之需求
所進行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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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丶專案評鑑：指基

於學校發展 、 轉

型丶退場上特定

目的墓需求所進

行之評鑑。

前項各評鑑類別之

評鑑項目，由主管機

摑公告之。

受評鑑學校之評鑑

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一

者，主管機關得紐成

輔導小維至學校實地

輔導，並得辦理追蹤

評鑑：

一 丶校務評鑑、結杲列

為西等以下。

二 、 專業群科整體評

鑑結果列為丙等

以下。

第 一 項第 一 款及第

二款之評鑑，以每五

年辦理 一 次為原則；

第 一 項第三款及前項

評鑑，得視需要辦理

之。

受評鑑學校之校務

評 鑑或專 業 群 科評

鑑，等第連續二週期

取得優等，得向主星：

堡且L申請免受評鑑 －

次。

三 、 專案評鑑：指基

於 學校 發 展 、 轉

型 丶 退 場墓一特 定

目的墓』若求所 進

行之評鑑。

前項各 評鑑類別之

評鑑項目，由主亙公

告之。

受評鑑學校之評鑑

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者，主且符鈕成輔導

小維至學校實 地輔

導，並得辦理追蹤評

鑑：

一 丶校務評鑑、結果列

為西等以下。

二 、 專業群科整體評

鑑結杲列為丙等

以下。

第 一 項第 一 款及第

二款之評鑑，以每五

年辦理一 次為原則；

第 一 項第三款及前項

評鑑，得視需要辦理

之。

受評鑑學校之校務

評鑑或專 業 群 科評

鑑，等第連續二週期

取得優等，得向主且

申請免受評鑑－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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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主借機關或受 第六條 杰』L或受託評 醚合第二條主管機關條

託評鑑機構，應就前 鑑機構，慮就前條第 款酌修文字。

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 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

二款之評鑑內容及第 之評鑑內容及第二項

二項之評鑑項目，進 之評鑑項目，進行評

行 評 鑑 ； 其 基 準 如 鑑；其基準如下：

下： 一 丶依各評鑑項目之

一 丶依各評鑑項目之 性質，鈿分成評

性質，鈿分成評 鑑指標，並以質

鑑指標，並以質 量兼重方式評定

量兼重方式評定 之。

之。 二、前款各 指標之量

二、前款各挂標之量 化成績，按其達

化成績，按其達 成率之高低評

成率之高低評 定。

氐「 ° 三、前款各 指標評鑑

三、前款各拉標評鑑 成績，應量化為

成績，應量化為 合計最 高九 十

合計最高九十 分，另就學校特

分，另就學校特 色以十分為最高

色以十分為最高 分予以評定，整

分予以評定，整 體評鑑成績總計

體評鑑成績總計 為一百分，並分

為一百分，並分 為下列五等第：

為下列五等第： （一）優等：整髖評

（一）優等：整體評 鑑成績九十分

鑑成績九十分 以上。

以上。 (.::::...）甲等：整體評

（二）甲等：整體評 鑑成綠八十分

鑑成績八十分 以上，未達九

以上，未達九 十分。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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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等：整體評 （三）乙等：整體評
鑑成績七十分 鑑成績七十分
以上，未達八 以上，未達八

十分。 十分。

（因）西等：整髖評 （四）丙等：整盤評
鑑成績六十分 鑑成績六十分
以上，未達七 以上，未達七

十分。 十分。

（五）丁等：整體評 （五）T等：整體評
鑑成績未達六 鑑成績未達六

十分。 十分。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
專 案 評 鑑之評 鑑綦 專 案 評 鑑 之評 鑑基

準，依評鑑之特定目 準，依評鑑之特定目
的或需求另定之，必 的或需求另定之，必

要時得準用前項規定 要時得準用前項規定
辦理。 辦理。

第七條 主佰愚關或受 第七條 主互L或受託評 醚合第二條主詧機關條
託評鑑機構，應統籌 鑑機構，應統尋整體 款酌修文字。

整髖評鑑事項，並依 評鑑事項，並依下列
下列程序，辦理學校 程序，辦理學校評鑑
評鑑工作： 工作：

一丶各類評鑑慮訂定 一丶各類評鑑慮訂定

評鑑實紇計畫， 評鑑實泥計畫，
除專案評鑑外， 除專案評鑑外，
並於辦理評鑑六 並於辦理評鑑六
個月前公告。 個月前公告。

二、前款評鑑實泥計 二、前款評鑑實方也計
畫，應包牾評鑑 畫，慮包括評鑑
類別丶項目 、基 類別丶項目 、基

準 丶程 序 、 結 準 丶程 序 丶 結
杲丶申復丶申訴 杲丶申復丶申訴
及其他相關事 及其他相關事
項，經評鑑會審 項，經評鑑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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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通過及主管機 議通過及主亙核

摑核定後， 由主 定後， 由杰且；或

管機關或受託評 受託評鑑機構公

鑑機構公告之。 告之。

三 、 辦理評 鑑說明 三 丶 辦理評 鑑說明

會，針對評鑑計 會，針對評鑑計

畫實紇，向受評 畫實泥，向受評

鑑之學校詳細說 鑑之學校詳細說

明。 明。

四 、籌紐評鑑小維， 四 、籌維評鑑小維，

接受評鑑會之督 接受評鑑會之督

導，執行評鑑事 導，執行評鑑事

務。 務。

五、於當梯次所有學 五、於蕾梯次所有學

校評鑑結束後三 校評鑑結束後三

個月內，完成評 個月內，完成評

鑑報告初稿，送 鑑報告初稿，送

這受評鑑學校。 仝受評鑑學校。

六、對評鑑報告初稿 六、對評鑑報告初稿

不服之受評鑑學 不服之受評鑑學

校，於初稿送達 校，於初稿送達

後十四日內，得 後十四日內，得

向主管機關或受 向主且－或受託評

託評鑑機構提出 鑑 機 構 提 出申

申復；申復有理 復；申復有理由

由者，主管機關 者，主歴或受託

或受託評鑑機構 評鑑機構應修正

應修正評鑑報告 評鑑報告初稿；

初稿；申復無理 申復無理由者，

由者，維持評鑑 維持評鑑報告初

報告初稿，並完 稿，並完成評鑑

成評鑑報告書及 赧告書及評鑑結

評鑑結果。 杲。

七、評鑑結果經評鑑 七 丶評鑑結果經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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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哦認後，圭星： 會確認後，主且；

機關應公布評鑑 應 公 布 評 鑑 結

結杲，並將評鑑 果，並將評鑑報

報告書送達受評 告書送達受評鑑

鑑之學校。 之學校。

八、對評鑑結杲不服 八、對評鑑、結杲不服

之受評鑑學校， 之受評鑑學校，

於結果公布後十 於結果公布後十

四日內，得向評 四日內，得向評

鑑會提出申訴， 鑑會提出申訴，

由評鑑會轉請申 由評鑑會轉請申

訴評議會評議； 訴評議會評議；

申訴有理由者， 申訴有理由者，

主借機關或受託 奎亙或受託評鑑

評鑑機構，應修 機構，慮修正評

正評鑑、結杲；最 鑑結果；最終之

終之評鑑、結果經 評鑑結杲經評鑑

評鑑會璫認後， 會墟認後，由主

由主愛機閼另行 亙另行公告之。

公告之。 九、依評鑑性質及目

九、依評鑑性質及目 的，訂定評鑑結

的，訂定評鑑結 果 之處理方式，

杲 之處理方式， 並定期辦理追蹤

並定期辦理追蹤 評鑑。

評鑑。

第八條 評鑑委員及參 第八條 評鑑委員及參 未修正。

與評鑑相關人員對評 與評鑑相關人員對評

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 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

資訊，應負保密義 資訊，應負保密義

務。 務。

前項委員之迴避， 前項委員之迴避，

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 慮依行政程序法相關

規定辦理。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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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主管機關必要
時，得對受託評鑑機
構之規劃、設計、實
方色及結果報告等，進
行後設評鑑；其評鑑
結果，得作為主伶機
搏遴選委託辦理學校
評鑑之依據。

第十條 受評鑑學校對
評鑑所列缺失事項 ，

應硏提具體改 進措
施， ， 並納入重大校務
改進事項；其改進結
果，應列為下一週期
評鑑之重要項目。

主管機關得依高級
中等教育法第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以評鑑
結果作為協助學校調
整發展規模之參考。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登
壅日方色行。

第九條 主』L必要時 ， 配合第二條主管機關條
得對受託評鑑機構之款酌修文字。
規劃、設計、實施及
結果報告等，進行後

設評 鑑； 其 評 鑑結
杲，得作為主且二遴選
委託辦理學校評鑑之
依據。

第十條 受評鑑學校對1配合第二條主管機關條
評鑑所列缺失事項，款酌修文字。
應硏提具髖改 進措
紇，並納入重大校務
改進事項；其改進結
杲，應列為下一週期
評鑑之重要項目。

奎且得依高級中等
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以 評鑑結果
作為協助學校調整發
展規模之參考。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主」依法制鱧例修正文字。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
且日方色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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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為建立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制度，並依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市立禹級中等學校評鑑業務，以嚀係學校
教育品質，提高辦學績效，特訂定本辨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闢為本府教育局。
第 三 條 主管機關慮絪成臺南市尙級中等學校評鑑會（以下簡稱評鑑

會），辦理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相關事宜。
前項評鑑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由主管機關就行政機關代

表丶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丶學校校長與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遴
聘之。

評鑑會之任務如下：
一丶審議評鑑實泥計畫。
二、訂定評鑑之車復、申訴處理程序丶申訴評議會維織及評議

L'

,

'，＇
 

規則。
三、轉請申訴評議會處理受評鑑學校之申訴。
四丶墟認評鑑結杲。
五丶審議其他與評鑑相關事項。
評鑑會委員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藪三分之一以上。

但已積極透過各項徵詢推蔦管道，仍無法依規定之性別比例遘聘
（派）適當委員，經敘明理由簽會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後，陳請府層
長官同意，不在此限。

評鑑會委員聘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
第 因 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大學院校、政府機關、全國性學術匣體或教育

事業專業評鑑機椿法人（以下簡稱受託評鑑機構）執行學校評鑑。
前項受託評鑑機構，應具備學校評鑑之專業客襯能力，足以進

行評鑑項目設計與分析丶評鑑程序與指標研擬及評鑑綦準設定，且
應具有足夠之評鑑領域專家學者、完善之評鑑委員遴選制度、足夠
之行政人員、健全之維織及會計制度等。

第 五 條 學校評鑑之類別及其內容如下：
一、校務評鑑：指基於課程教學、學務輔導、環境設備及校務

發展之需求所進行之評鑑。
二 、 專業群科評鑑：指綦於所設專業群科之群科發展、課程教

學及績效表現之需求所進行之評鑑。
三、專案評鑑：指基於學校發展、轉型、退場、特定目的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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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進行之評鑑。

前項各評鑑類別之評鑑項目，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受評鑑學校之評鑑、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闢得緬成輔

導小維至學校實地輔導，並得辦理追蹤評鑑：

一丶校務評鑑、結杲列為两等以下。

二、專業群科整體評鑑結杲列為丙等以下。

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評鑑，以每五年辦理一次為原則；第

-J.頁第三款及前項評鑑，得視需要辦理之。

受評鑑學校之校務評鑑或專業群科評鑑，等第連續二週期取得

優等，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免受評鑑－次。
第 六 條 主詧機關或受託評鑑機構，應就前條第 一 項第 一款與第二款之

評鑑內容及第二項之評鑑項目，進行評鑑；其基準如下：

一、依各評鑑項目之性質，細分成評鑑指標，並以質量兼重方

式評定之。

二、前款各指標之量化成績，按其達成率之而低評定。

三丶前款各指標評鑑成績，應量化為合計最高九十分，另就學

校特色以十分為最高分予以評定，整體評鑑成績總計為一
百分，並分為下列五等第：

（一）優等：整體評鑑成績九十分以上。

（二）甲等：整髖評鑑成績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
（三）乙等：整體評鑑成績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因）丙等：整髖評鑑成績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

（五）丁等：整體評鑑成績未達六十分。

前條第 一 項第三款專案評鑑之評鑑基準，依評鑑之特定目的或

需求另定之，必要時得準用前項規定辨理。
第 七 條 主詧機關或受託評鑑機構，應統籌整體評鑑事項，並依下列程

序，辦理學校評鑑工作：
一、各類評鑑應訂定評鑑實施計畫，除專案評鑑外，並於辨理

評鑑六個月前公告。

二 、 前款評鑑實施計畫，應包括評鑑類別 、 項目 、基準、程

序、結果、申復、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經評鑑會審議通

過及主管機關核定後，由主管機閽或受託評鑑機構公告

之。

三、辦理評鑑說明會，針對評鑑計畫實拖，向受評鑑之學校詳
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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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籌紐評鑑小維，接受評鑑會之督導，執行評鑑事務。
五、於噹梯次所有學校評鑑、結束後三個月內，完成評鑑報告初

稿，送達受評鑑學校。
六丶對評鑑報告初稿不服之受評鑑學校，於初稿送達後十四日

． 內，得向主管機腈或受託評鑑機構提出申腹；申復有理由
者，主儈機闢或受託評鑑機構應修正評鑑報告初稿；申復
無理由者，維持評鑑赧告初稿，並完成評鑑報告書及評鑑
結果。

七、評鑑結果經評鑑會哦認後，主管機關應公布評鑑結果，並
將評鑑報告書送達受評鑑之學校。

八丶對評鑑結果不服之受評鑑學校，於結果公布後十四日內，
得向評鑑會提出申訴，由評鑑會轉請申訴評議會評議；申
訴有理由者，主管機關或受託評鑑機構，慮修正評鑑結
果；最終之評鑑結果經評鑑會嚀認後，由主管機關另行公
告之。

九、依評鑑性質及目的，訂定評鑑結果之處理方式，並定期辦
理追蹤評鑑。

第 八 條 評鑑委員及參與評鑑相闢人員對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訊，
應負保密義務。

前項委員之迴避，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對受託評鑑機構之規劃、設計、實方6及結

杲赧告等，進行後設評鑑；其評鑑結果，得作為主倍機關過選委託
辦理學校評鑑之依據。

第 十 條 受評鑑學校對評鑑所列缺失事項，應研提具體改進措施，並納
入重大校務改進事項；其改進結果，應列為下一週期評鑑之重要項
目。

主管機關得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以評鑑、結
果作為協助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

第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方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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